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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 2022 年度“山东科学大讲堂”

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省级学会、省属企事业科协，各市科协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认真学习

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，推进《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

划纲要（2021—2035）》的落地落实，促进全民科学素质提升，

根据省科协、省教育厅、省科技厅、省卫生健康委《关于设立“山

东科学大讲堂”的通知》（鲁科协〔2018〕19 号）要求，2022 年

继续举办“山东科学大讲堂”。现将项目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：

一、申报主题

讲堂申报主题应重点围绕保护生态环境、食品安全、防灾减

灾、卫生健康等内容进行科普宣传教育，旨在弘扬科学精神，传

播科学生产生活理念，提高全省公民科学文化素养。内容要体现

科学性、社会性、知识性、趣味性，注重落实党中央要求，紧紧

围绕省委省政府工作中心，满足社会实际和群众需求，推动高端

科普讲座进校园、进乡村、进社区、进企业、进家庭更加深入、

更富成效。

二、申报推荐要求

1.申报单位应积极邀请行业领域知名专家和学者参加，确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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讲堂质量。

2.讲堂要体现科学性、公益性，更好地促进科学精神弘扬和

科学知识传播。

3.申报单位应具备组织实施项目的条件和能力，且保证项目

按约履行；对已承担过山东科学大讲堂项目且实施效果良好的单

位予以优先考虑。

4.严格按照疫情防控要求组织实施讲堂项目，根据基层受众

需求实际，确定线下线上实施形式，确保效果。

5.2022 年度“山东科学大讲堂”项目实行网上申报，通过省

科协官网点击“登录智慧科协”，进入业务系统——山东科学大

讲堂，按照操作手册（省科协官网本通知内下载附件 1）说明，

在线提交申报书。申报时间为 2022 年 3 月 2 日至 11 日，逾期不

予受理。

6.全省科协系统内单位申报项目，须向对应省级学会、市级

科协提交申报，由省级学会、市科协负责审核，并向省科协推荐

申报；科协系统外单位可通过所在地市级科协审核后推荐申报，

省直单位可直接向省科协申报。申报、审核、推荐要严把讲堂内

容政治性、科学性。已注册智慧科协单位登录账户申报，未注册

智慧科协单位，须注册账号申报。

三、项目管理

1.秘书处组织专家对 2022 年度“山东科学大讲堂”申报项目

进行择优遴选，确定 100 项，与承办单位签订协议书，原则上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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座应于 2022 年 10 月 31 日前完成。

2.秘书处根据项目完成质效（主讲专家、讲座效果、受众规

模、完成时限等）进行评估，确定 A类 50 项，B类 50 项。仅对

A类项目予以支持（承办单位或协办单位须开具正式发票报销）。

3.承办单位应结合主题科普联合行动（世界地球日、防灾减

灾日、全民营养周、食品安全宣传周、全国科普日等）、乡村振

兴科普行动等活动举办讲堂，营造浓厚科普社会氛围。

4.承办单位举办讲堂须提前两周将相关信息通知秘书处；秘

书处统筹安排讲堂时间、确定期次等，统一采取“山东科学大讲

堂”标识。

5.承办单位须配合秘书处做好讲堂实施管理工作，及时总结

报送讲堂成果，在科协系统网站及相关媒体宣传推广。

四、联系方式

讲堂秘书处联系人：王京春 0531-86064806 13969100159

景年军 0531-82073101 15866611157

王国晖 0531-82073210 18660127680

技术支持电话：0531-81766035，82076801

附件：1.山东科学大讲堂申报系统（申报用户）操作手册

2.山东科学大讲堂申报系统（审核用户）操作手册

山东省科协

2022 年 3 月 2 日


